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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900 股票简称：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：2022-057 

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参股设立内蒙古三峡陆上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

暨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交易内容：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三

峡集团”）的控股子公司中国三峡新能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三峡能源”）和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

峡资本”）、全资子公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

峡投资”）共同出资设立内蒙古三峡陆上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三峡陆上新能源”，暂定名，最终名称以工商核定为准）。 

 交易风险：三峡陆上新能源尚需办理企业登记注册，存在

行政审批不确定性，可能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完成或无法按预期完

成的风险。受宏观经济、行业市场及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影响，未

来三峡陆上新能源存在一定经营和管理风险。公司将采取适当的

策略、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，积极防范和应对风险。 

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（指中国三峡集团及其控制的除本公司

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）过去 12 个月发生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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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15.3 亿元。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公司与同一

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合计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

产值的 5%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三峡陆上新能源拟注册资本金 100 亿元人民币，拟注册地址为内

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，拟定经营范围为风能、太阳能、生物能、地

热、氢能、储能等新能源及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与开发；发电业务、

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业务；火力发电（暂定，最终经营范围以工商

核定为准）。三峡陆上新能源由三峡能源、长江电力、三峡资本、三

峡投资以货币方式分别认缴出资 340,000 万元、330,000 万元、165,000

万元、165,000 万元，对应持股比例分别为 34%、33%、16.5%、16.5%。 

三峡能源、三峡资本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的控股子公

司，三峡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，根据《公

司关联交易制度》的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与三峡能源、三峡资本、三

峡投资之间的关联交易。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过去 12 个月内，公司全资子公司长电新能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长电新能”）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三峡

集团云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30 亿元设立长电云南能源投资

有限责任公司，其中长电新能出资 15.3 亿元，持股比例为 51%。关

联交易金额合计数未达到公司 2021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5%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关系介绍 

三峡能源、三峡资本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的控股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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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，三峡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，本次交易

构成与三峡能源、三峡资本、三峡投资之间的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关联人基本情况 

1. 三峡能源 

公司名称：中国三峡新能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通州区贡院街 1 号院 1 号楼二层 206-23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武斌 

注册资本：2,857,100 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风能、太阳能的开发、投资；清洁能源、水利、水电、

电力、供水、清淤、滩涂围垦、环境工程、种植业、养殖业、旅游业

的投资；投资咨询；资产托管、投资顾问；机械成套设备及配件的制

造、销售；承包境内水利电力工程和国际招标工程；与上述业务相关

的技术、信息咨询服务。 

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：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

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： 

三峡能源 2021 年末合并资产总额 2,171.96 亿元，负债总额

1,406.01 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88.30 亿元；2021 年度实

现营业总收入 154.84 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56.42 亿元；资

产负债率 64.73%。 

2022 年 6 月末（未经审计）合并资产总额 2,495.84 亿元，负债

总额 1,648.49 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47.09 亿元；2022 年

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21.29 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50.37

亿元；资产负债率 66.0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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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三峡资本 

公司名称：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

企业性质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通州区贡院街 1 号院 1 号楼二层 206-25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赵国庆 

注册资本：714,285.7143 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；股权投资；资产管理；投资咨询。 

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：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

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： 

三峡资本 2021 年末合并资产总额 836.12 亿元，负债总额 504.89

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31.22 亿元；2021 年实现营业总收

入 12.93 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0.66 亿元；资产负债率

60.38%。 

2022 年 6 月末（未经审计）合并资产总额 819.31 亿元，负债总

额 467.10 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52.20 亿元；2022 年上半

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7.53 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8.83 亿元；

资产负债率 57.01%。 

3. 三峡投资 

公司名称：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注册地址：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村路 231 号 2 单元 2

层 231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何红心 

注册资本：5,000,000 万元人民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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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：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各类工程建设活动。一般项目：从事与生

态环保、清洁能源、城镇水务、水利工程相关的规划、设计、投资、

运营、技术研发、产品和服务。 

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：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

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： 

三峡投资 2021 年末合并资产总额 3,135.40 亿元，负债总额

2,253.35 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06.83 亿元；2021 年实现

营业总收入 134.72 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65.59 亿元；资产

负债率 71.87%。 

2022 年 6 月末（未经审计）合并资产总额 3,180.02 亿元，负债

总额 2,260.32 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21.68 亿元；2022 年

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69.60 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5.67

亿元；资产负债率 71.08%。 

（三）其他关系说明 

除前述关联关系外，三峡能源、三峡资本、三峡投资与本公司在

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，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。 

三、三峡陆上新能源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内蒙古三峡陆上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最终

名称以工商核定为准）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（以企业实际登记注册地址为

准） 

拟定注册资本及出资方式：1,000,000 万元人民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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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定出资额、出资比例、出资时间及出资方式: 

股东姓名或名称 
认缴出资额 

（人民币，万元） 

出资比例

（%） 
出资时间 出资方式 

中国三峡新能源（集团）

股份有限公司 
340,000 34% 2024年6月30日前 货币 

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

公司 
330,000 33% 2024年6月30日前 货币 

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 
165,000 16.5% 2024年6月30日前 货币 

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
165,000 16.5% 2024年6月30日前 货币 

合计 1,000,000 100% 2024年6月30日前 货币 

经营范围：风能、太阳能、生物能、地热、氢能、储能等新能源

及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与开发；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业

务；火力发电（暂定，最终经营范围以工商核定为准）。 

公司治理： 

1.公司设立股东会，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，是公司的权力机构。 

2.公司设董事会，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。董事经股东会选举产

生，对股东会负责。 

3.公司设监事会，由 5 名监事组成。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3 名，经

股东会选举产生；职工代表监事 2 名，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、职工大

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。 

4.公司设总经理 1 名、副总经理若干名、财务负责人 1 名，由董

事会聘任或解聘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公司依据《公司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按同比例出资原则，

与关联人三峡能源、三峡资本、三峡投资共同出资设立三峡陆上新能

源，所有出资方均以货币出资。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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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

内蒙古自治区是全国最大、最具潜力的新能源生产基地之一。公

司与三峡能源、三峡资本、三峡投资共同出资设立三峡陆上新能源，

是落实国家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战略重大决策部署和助力清洁能源发

展的重要体现，也是落实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，对公司在内蒙古

区域大力开发新能源大基地项目、拓展新能源资源具有重大战略意

义，可持续优化公司投资结构，拓展新发展空间，进一步推进公司高

质量可持续发展。 

本次关联交易，各方均以自有资金出资，资金来源合法合规，不

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，且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。本次关联交

易后，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。 

六、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公司独立董事对参股设立内蒙古三峡陆上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

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该交易涉及关联交易，遵循“平等、自愿、

等价、有偿”和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关联交易行为规范，

没有损害公司、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并同意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参股设立三峡

陆上新能源投资公司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参与本次交易。关联董事雷

鸣山、马振波、张星燎、关杰林、胡伟明回避了表决，全体非关联董

事一致同意该议案。 

 



8 

特此公告。 

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9 月 29 日    


